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声明

（2021年 9月 17日，杜尚别）

我们，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认为科技创新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造福各国及全人类，

主张遵循上合组织宪章原则，继续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挖掘科技创新潜力，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声明上合组织成员国愿在以下方面积极开展协作：

— 根据《上合组织至 2025年发展战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优先目标，携手打造有利于上合组

织区域内科技发展的良好环境；

— 持续落实 2013年 9月 13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2019年 6月

1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作构想》、2020年 11月 10日《上合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声明》、2016年 11月 3日《上合组织科技伙伴计划》、

2018年 10月 12日《上合组织成员国 2019-2020年科研机构合作务实措施计划（路线图）》以

及 2019年 11月 21日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五届科技部长会议期间商定的相关措施；

— 利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社会增长；

— 扩大各方感兴趣的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联合科研项目实施机制；



— 利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在内的教育机会，加强在高水平创新型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方面的合

作，特别是青年领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

— 通过举办竞赛、学术会议、研讨会、圆桌会、交流互访及其他形式的活动，为上合组织成员

国科研机构、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学生交流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案创造良好条件。对此，我们欢

迎印方举办的上合组织青年科学家大会和创业论坛，中方举办的上合组织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乌方举

办的国际创新周，以及哈方关于建立上合组织科技园区库的倡议；

— 促进科研和创新基础设施发展，探讨建立旨在鼓励成员国自愿共享科研和创新基础设施的合

作机制，包括符合本国法律及互利原则的有利于推动优先领域研发和创新的技术设施。


